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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干部学校语文班的决定，并从机关抽调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汉族青年干部到语 

文班学习藏语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恣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 

民族问题的理论，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否认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不讲民族政策，不提民 

族工作，致使民族区域自治名存实亡。构成自治机关民族化的两个主要方面—— 民族干 

部和民族语言文字，均遭到严重破坏。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全州动乱的年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州从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后十多年间，州 

委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肃清 

“左”的错误影响，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检査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清除一些不利于 

民族团结的因素。结合甘孜州的实际，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

第二节调解冤家械斗纠纷

解放前，藏族和彝族内部上层之间冤家械斗纠纷不断。冤家械斗有其长期的历史根 

源和阶级根源。在历史上，康区土司头人林立，割据一方。他们各自以民族和地方的 

“保护者”自居，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转移内部群众斗争视线，遂互相挖对方的 

“墙脚”，挑起事端，进而演变成冤家械斗纠纷。彝族内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冤家，也多 

为争夺土地、娃子及其他财产，或婚姻家庭纠纷所致。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统治 

时期，对民族内部的冤家械斗纠纷，往往假调解之名，行挑拨离间之实，或偏袒一方，压 

制一方，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连绵不断的冤家械斗，给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带来极大损害。有些村寨每次冤家械斗后，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洗劫一空，十分悲 

惨的景象。

冤家械斗仍是解放初期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地委十分重视调解冤家械斗纠纷 

的工作。鉴于冤家械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民族上层人士。许多冤家械斗，始作俑者是一 

些上层人物。他们或直接组织和参与，或暗中操纵和指使，因此要彻底解决冤家械斗问 

题，就必须首先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尤其是主要上层代表人物的工作。

地委把调解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和夏克刀登之间纠纷作为调解冤家械斗纠纷工作的突 

破点。德、夏两家在康区有很大影响，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好了，对整个调解工作有很 

大促进作用。1950年 12月，西康区党委提出关于解决德、夏两家纠纷的原则意见：（1) 

强调不得再有互相残杀、抢劫、争地盘的新的纠纷发生，否则依法处理；（2 ) 向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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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所造成的恶果，为了团结，对以往纠纷应一笔勾销；（3)解 

放后或我军到达后发生纠纷，原则上应依法调处。1951年，地委多次派人到德格，做夏 

克刀登和降央伯姆及属下大小头人的调解工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51年 9 月 5 曰， 

促成降央伯姆和夏克刀登坐在一起，在人民政府主持下召开了“邓、德、白、石四县团 

结会议”，双方属下39个大头人参加，会议开了 3 天，德、夏两家在会上互相作了检讨， 

表示和好，并共同制定《团结爱国公约》。德、夏两家长期以来的纠纷和械斗得到解决， 

推动全区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仅 1951年和1952年两年时间，调解大小纠纷3000多件。 

如巴塘县东南区茨郎洛誠与八美次登两大头人，是一对械斗了 余年的冤家，群众深受

其害。1951年 5 月，地委书记苗逢澍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旺嘉错到巴塘视蔡工作 

期间，找双方谈心，耐心的规劝，在说服教育的基础上，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民族形式， 

做好团结工作。双方认识到过未不团结的根源和害处，表示握手言和，消除积怨，共同 

搞好政府工作。以后各地的冤家械斗纠纷案都是在州、县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团结爱国 

公约，协商调处解决的。

第 三 节 民 主 改 革

解放后，1950〜1951年，泸定县和康定县折多山以东汉族聚居区，进行清匪反霸、减 

租退押，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在藏族聚居区和彝族聚居区，解放初明确宣布暂不进行 

改革。1950〜W55年这6年的工作，都是在不改变旧有的剥削制度下进行的。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的正确实施，民族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 

矛盾。藏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和彝族地区的奴隶制，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广大农奴和奴隶仍然过着没有人身自由的悲惨生活。1954年，新中国公布了第一 

部宪法，明确规定各族人民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 

指出：“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 

主改革，然后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也指出：“各民 

族内部的适当改革，是各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须经过的过程。”由 

于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的艰苦工作，以及汉族地区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影 

响，广大农牧民有了新的觉醒。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废除剥削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 

迫切要求。新龙、稻城、巴塘等县出现成百起抗租、抗债、抗差的斗争。丹巴县群众40 

多人集体签名写信给人民政府，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德格县农民代表在县人民代表会议 

上强烈要求“全部废除剥削制度和差巴、科巴制度”。白玉县20余户农民向头人提出减 

少地租的要求，头人不答应，群众理直气壮地说：“地是国家的，不是你们的，如果不减


